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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112學年度 

接待英國學生 Study Buddy國際學伴計畫 

一、 活動說明： 

Dartford Grammar School(達特福德重點學校)為英國肯特郡達特福德的

一所男子精英中學，2023年10月16日-24日共有25名學生來臺參訪並學習

中文。這些國際夥伴已有4-5年學習中文的經驗，希望藉由此次的文化教

育參訪，能更深入體驗臺灣文化。 

二、 招募國際學伴及接待家庭： 

本校此次負責接待9名學生，英國學生除10月17-18日將入校進行沉浸式學

習外，10-21日將到文化大學華語文中心進行華語課程，為了讓英國同學

及臺灣學生能透過國際Study Buddy學伴交流，促進文化刺激及國際溝通，

故三校招募有接待英國同學意願的Study Buddy，希望能提供臺、英兩國

學生良好學習經驗。未來本校將透過計畫申請回訪英國Dartford Grammar 

School，擔任本次國際學伴的同學將有優先錄取權。 

三、 主辦單位：Dartford Grammar Schoo 英國達特福德重點學校 

四、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麗山高中、臺北市立陽明高中、國立政大附中 

五、 接待家庭日期：2023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1 日 

六、 有意願申請的同學請在9月1日前填妥基本資料等文件（可手寫或電

腦打字），將申請文件繳給行政大樓張安莛秘書 

(電話：02-28316675轉101) 

 

 

──────────────────────────────────── 

【補充說明】 

Dartford Grammar School(達特福德重點學校)學校網站 

https://www.dartfordgrammarschool.org.uk/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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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112學年度接待英國學生 Study Buddy計畫 

申請表 Homestay  Application  Form 

1. 申請人(學伴)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班級  

英文姓名  

性別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身分證字號  

電話(住家)                     (手機) 

戶籍地址  

電子郵件  

信仰  

2. 申請擔任接待家庭之動機與經驗 
請說明申請擔任 Homestay 接待學伴的動機與理由（200-500 字以內）如果你或

家人有接待國際友人的經驗，也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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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背景資料 

(1) 家庭成員(同住家人，務必含監護人) 

姓名 性別 年齡 關係 職業 英語口說/敘述能力 其他語言 

     □無 □一般  □流利  

     □無 □一般  □流利  

     □無 □一般  □流利  

     □無 □一般  □流利  

     □無 □一般  □流利  

(2) 家裡是否曾經擔任過接待家庭？ □是，共 年/    月     □否 

(3) 家裡是否有寵物？ □是，寵物種類：                   (請列出家裡所有的寵物) 

□否 

(4) 家裡是否有抽菸習慣？ □是 □否 

(5) 請詳述信仰之宗教：    (家中是否有特殊的儀式？ □是 □否)  

(6) 家裡是否有 5 歲以下之幼兒？ □是 □否 

(7) 是否接受有特殊飲食習慣之國際友人？ □是 □否 

(8) 家中是否有網路環境？ □是 □否 

(9) 是否願意接待不同膚色之國際友人？  □是 □否 

(10) 是否願意免費提供餐點給國際友人？  □是 □否 

4. 接待家庭居住資料 

住家地址  

住房形式    室   廳  衛 

寄宿房間種類

(請勾選) 

 與國際學伴同住一間 

 可提供國際學伴單獨一間房間 

住宿房間之設備 □棉被 □枕頭 □書桌 □衣櫃 □電腦 

衛浴設備 □共用衛浴 □單獨衛浴 □其他： 

交通環境 □附近捷運    站步行約 分鐘 

□可抵達學校及文化大學華文中心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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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認真閱讀並確認如下聲明： 

(1) 有關本活動徵選須知及申請表所稱「接待家庭」係指接待家庭申請表

所填列之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 

(2) 有關本活動徵選須知及申請表所稱「接待家庭」應負之相關責任與權

利義務，申請人同意由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全體負責。 

(3) 本人保證所提供的資料正確屬實，並無虛假，本活動主辦單位有權進

行必要之核實。 

(4)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將針對申請者資料進行審核及徵選（包括圖片等），

該等資料主辦單位將予以保密。 

(5) 主辦單位有權對申請者的資料進行編輯刪減，並有權單方決定接受、

保留或取消申請者的接待資格。 

(6) 接待家庭乃自願性質，保證不得向國際友人以住宿費或其他名目(例：

管理費等) 索取任何費用。 

(7) 接待家庭同意善盡接待之責任，提供國際友人各項必要之協助。 

(8) 接待家庭有義務應主辦單位要求，將其所接待之國際友人相關聯絡資

訊及在台行蹤隨時提供予主辦單位。 

(9) 主辦單位對本次活動內容保留最終解釋及修正的權力。 

(10) 本人同意上述所有項目並願意遵守。 

 

申請人全名： 

身分證字號： 

正楷簽名             

日期        (西元年月日) 

 

監護人簽名： 

 


